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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自願公告乃由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作出。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安徽省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試驗區」）管委會訂立農林低碳產業基地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將於試驗區投資

及興建工業基地，從事（其中包括）(i)透過運用試驗區之生物質燃料提供中央供熱

管理及服務； (ii)製造生物質燃料顆粒； (iii)木製品加工；及 (iv)低碳農業項目（「戰

略合作」）。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載有戰略合作之主要條文，落實有關條文將受更詳細之進一步

協議（倘適用）規管。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試驗區管委會為獨立於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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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任何擬進行交易一旦落實及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

予公告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

由於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並無法律約束力，並須待就此訂立正式協議，方可作實，

故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任何有意投資者

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雷祖亮

中國深圳，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雷祖亮先生及龍衛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志坤教授

及周先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光梅女士、梁國新先生及劉兆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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